
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
1.为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，增强

学生社会责任，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，根据教育部颁发的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2.社会实践是高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生投

身社会，接触社会，了解社会从而服务社会的有效方式。

3.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广泛动员、精心组织、突出重点、

讲求实效、密切配合、安全第一的原则。

4.大学生应积极参加学校在课余时间或假期组织的各

种社会实践及教学实习活动，自发组织开展社会调查、参观

访问、勤工助学、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。

二、活动内容及流程

1.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应结合专业特长，围绕科技

扶助、企业帮扶、文化宣传、支教扫盲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

展活动。同时，依托教学生产实习，继续坚持社会实践与教

学生产实习相结合。

学校重点扶持带有科研选题和去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以

及跨专业、跨系、跨年级的实践团（队）。

2.各实践团（队）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实践计划，

并自行联系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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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践团（队）实行申报制，经所在系对实践项目进行

论证并做出基本评价，由系部（中心）统一上报学生工作部

学生处。跨专业、跨系的项目由团队负责人所在系负责该项

目的申报。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将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、

审批。

4.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，各团（队）应仔细整理实践活

动中搜集的各种资料并作好总结；在学期开学时提交社会实

践报告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1.各系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培养全面建设小康

社会所需人才的战略高度，深入、扎实地组织开展好社会实

践活动。切实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，组织社会实践团

（队）的系、团体要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，择优筛选组队，

并选派得力干部和专业教师带队。

2.要不断丰富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，积极探索和

建立与专业学习相结合、与服务社会相结合、与创新创业相

结合的社会实践机制，了解基层需求，增强服务的针对性。

3.实践过程中，各团（队）在进行调查的同时，应遵循

实践团（队）守则，确保安全，加强组织领导；根据活动主

题开展工作；遵纪守法，遵守校纪校规，积极维护学校的声

誉。

四、组织和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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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为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由校党委、行政

分管领导及校党委宣传统战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学生

处、团委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校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，负

责全校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协调；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

（团委），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。

2.在校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指导和协调下，各有关

部门负责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划、方案制定并组织实施。

3.各系部（中心）由党委（总支）、行政领导及学生工

作部（团委）、办公室组成系部（中心）社会实践活动领导

小组，加强指导和协调。

4.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既是党政领导干部、共青团干

部工作，也是辅导员、任课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。根据

系部（中心）统一部署和要求，辅导员应及时宣传动员，指

导学生制定计划，组织实施，并认真做好总结考核工作；“两

课”教师和年轻教师应积极指导和参与学生社会实践；鼓励

全体老师积极指导和参与社会实践工作。

5.社会实践团队或不随团的实践个人，都必须有学校或

系部（中心）指派的或自由选择的指导教师。自由选择的指

导教师须经学校团委认可，已获社会实践奖项的高年级学

生，经学校学生工作部（团委）认可后，也可担任指导教师。

6.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要参加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两次，一

般在二、三年级的暑期，每次不得少于 7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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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建立一批相对稳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。深入开展

专业实习、生产劳动、社会服务、勤工俭学以及文化、科技、

卫生“三下乡”和科教、文体、法律、卫生“四进社区”活

动，本着双向受益、合作共建的原则，使学生受锻炼，基地

见效益。

五、考核

1.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考核工作在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

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具体考核工作由系部（中心）、教务处、

学生工作部（团委）具体负责。各系部（中心）由系部（中

心）主任和指导教师组成 3—5人的考核小组，对学生社会

实践成果报告按优、良、及格、不及格考评成绩。社会实践

活动课程按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两级登载并由考核小组长签

字，一式两份送交系部（中心）教学秘书。

2.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。学生在校期

间按时按质完成假期社会实践活动，毕业前根据学生历年参

加社会实践情况综合评定，考评合格，取得 2 学分，作为发

放毕业证书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3.学生在校期间，积极利用寒、暑假等时间参加除军训

和专业实习外的社会实践活动，特别是学校组织的文化、科

技、卫生“三下乡”和科教、文体、法律、卫生“四进社区”

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每年的累计时间不少于两周。

4.每次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，学生应提交《黑龙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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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鉴定表》和《社会实

践活动成果报告》。鉴定表必须经实践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

公章才有效，每学年初（9月）应完成一篇字数不少于 1500

字且具有一定质量的论文、报告或活动小结。

5.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情况记入《大学生素质拓展证

书》，并由所在团支部、系部（中心）、学校三级认证中心对

活动情况予以审查认证，作为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的

重要凭证。

6.对无故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

果报告，弄虚作假、剽窃抄袭者，取消该课程成绩，不能取

得社会实践学分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处分。

7.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，必须由学生

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、系部（中心）学生社会实践活

动领导小组审核签署意见后，报校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

公室批准备案。学生因病不能参加活动须由县以上医院出具

证明。

8.一般在大三寒假时给予社会实践综合评定成绩不合

格的同学一次补修机会，由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有

关部门统一组织安排。

9.各系部（中心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团委）必须将全部学

生社会实践活动有关材料整理归档。

六、奖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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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每学年进行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结评比和表

彰工作。在各系部（中心）总结、推荐的基础上，分别进行

校级优秀组织奖、先进集体(小分队)、先进个人（优秀学生、

优秀指导老师）和优秀社会调查报告的评选，并给予奖励，

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推荐上报省级以上予以表彰。

2.社会实践活动成绩是评选各类先进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绩不合格，取消先进评选的资格(包括

“三好”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团内先进、优秀毕业生等)，

并在一年内不得列为“推优”候选人。

3.对社会实践活动参加率低于 95%的班集体不得参加校

级“先进团支部”、“先进班级”的评比；参加率低于 95％的

团委不得参加校“五四红旗团委”的评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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